湖南省关于信贷扶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各市州、县市区民政局、财政局、金融办、银监分局：
[bookmark: _GoBack]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35号）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4〕22号），满足养老服务业金融服务需求，推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业和产业”精神，以积极推进金融与养老服务业互动发展为宗旨,努力改善和提升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快我省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大力发展城市居家养老服务，积极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不断繁荣养老服务消费市场，促进我省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总体目标
　　（一）至2020年，全省金融机构养老服务业信贷规模不低于50亿元；从2015年开始，每年养老服务业信贷增量不低于上年。
　　（二）全省金融机构对养老服务业信贷实行最大程度（权限范围内）的利率优惠，合理确定贷款期限；对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投资举办的养老机构（包括公建民营的经营主体）实行贷款贴息补助政策。
　　（三）至2020年，全省各金融机构要创新推出1-2个支持养老服务业的特色信贷产品。
　　三、扶持重点
　　（一）养老机构建设。重点扶持社会力量创办的规模化、连锁化养老机构以及个人创办的家庭化、小型化养老机构；重点扶持民间资本对闲置的企业厂房、学校、医院设施等可利用的社会资源用于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积极支持民间资本以公建民营模式运营公有产权的养老服务设施。
　　（二）居家养老服务。支持企业和社会团体运用互联网等信息手段，创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建立为老年人服务的居家养老服务信息平台；支持社会组织和家政、餐饮、医疗、物业等企业兴办或运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点或养老服务项目。
　　（三）老年产品用品企业、产业集群生产与经营。重点支持生产老年人衣、食、住、行、医、文化娱乐等老年用品用具和服务产品的企业；积极扶持发展养老服务业龙头企业，实行品牌战略，形成养老服务业企业及产业集群。
　　四、扶持办法
　　（一）创新信贷产品。在法律法规许可的前提下，积极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农房抵押贷款、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贷款等用于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业的贷款品种；探索支持以租赁用房开办养老服务的机构的信贷产品；探索向合法且产权明晰的社会力量投资举办的养老机构发放资产（设施）抵押贷款和应收款质押贷款；支持发放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的养老服务业贷款。
　　（二）优先安排贷款资金。各金融机构在符合信贷要求的前提下，优先向养老服务机构给予信贷支持。并在国家允许的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内给予利率优惠，合理确定贷款期限。
　　（三）提升服务水平。鼓励金融机构针对部分养老产业项目周期长、盈利水平低等特点，适当延长贷款期限；鼓励开发适合老年人的养老金收付服务结算和理财产品；为境外资本投资我省养老服务业提供配套人民币结算服务。
　　五、风险防控
　　（一）各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养老服务业不同对象的授信特点，本着有效控制信贷风险、风险监测前移的原则，制定专门的风险管理办法和业务操作规程。
　　（二）对于缺乏融资经验的社会力量投资举办养老机构，金融机构要主动与其对接，提供上门服务。各社会力量投资举办养老机构借款人必须在贷款银行或代理银行设立专用账户，对贷款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合同要求使用资金，不得挪作他用。
　　（三）建立养老服务业信贷管理考评体系。各金融机构要加强养老服务业贷款投向管理，密切监控贷款用途，确保专款专用。严禁以养老服务业贷款的名义，进行商业性房地产开发。
　　六、保障措施
　　（一）各金融机构要充分认识加快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意义，将其作为服务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未雨绸缪，积极探索，创新做法，全面分析不同对象的差异化金融需求，不断拓宽金融服务渠道。
　　（二）财政、民政、银监部门将适时推动有关部门为从事养老服务业贷款的融资担保机构提供一定比例的风险补偿和奖励。
（三）银监、民政、财政部门要完善金融支持养老服务服务业发展的专项统计制度，加强与第三方养老服务业专业评估机构合作，提高养老服务业贷款的评估、统计与监测分析质量，为我省养老服务健康发展夯实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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